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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6 月 28 日 
 
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代财务汇报局收取征费 

 

作为香港的独立核数师监管机构，财务汇报局（财汇局）致力维持香港上市的实体财

务汇报质素，以保障公众利益。 

 

根据《财务汇报局条例》第 4A 部(第 50A 至 50G 条) - 征费及附表 7，以下人士或组别

须缴付征费：(i)证券买卖双方（即财汇局交易征费）；(ii)公众利益实体；及(iii)公众利

益实体核数师。政府于 2019 年 8 月批出种子资金予财汇局，因此豁免了由 2019 年 10

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征费。以上各项征费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

效。 

 

《财务汇报局条例》第 50A 及 50B 规定，证券买卖双方必须向代财汇局收取征费的香

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（香港交易所），按其指明的方式及时限内缴付征费。有鉴

于此，香港交易所的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联交所）今天刊发了有

关其交易所参与者需为收取交易征费作准备的通告。 

 

有关财汇局征费的详情，请按此。 
 
完 

  
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-/media/HKEX-Market/Services/Circulars-and-Notices/Participant-and-Members-Circulars/SEHK/2021/cc_SEHK_CT_086_2021.pdf
https://www.frc.org.hk/zh-cn/about-the-frc/fund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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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财务汇报局 

 

财务汇报局是香港全面及独立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机构，致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

务汇报的质素，从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资者对企业汇报的信心。 

如欲了解更多财务汇报局的法定职能，请浏览 www.frc.org.hk。 

 

传媒查询：  

张诗敏 

机构传讯副总监 

财务汇报局 

 

电话：2236 6025 / 2236 6066 

传真：2810 6320 

电邮：celiancheung@frc.org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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